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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 3 年来，烟台法院坚持司法保障服务全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理念，牢牢把握新旧动能转换主线，加强破产审判机制

建设，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作用，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不断提升破产审判队伍专业化水平，努力实现优化市场资源

配置的总体目标，破产审判的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烟台法院破产审判工作基本概况

（一）破产案件数量持续增长

2018 年至 2020 年，全市法院新收破产审查案件 173 件，

审结 174 件，新收破产案件 133 件，审结 93 件。其中 2018

年新收破产审查案件 54 件，审结 50 件，新收破产案件 26

件，审结 7 件；2019 年新收破产审查案件 27 件，审结 26 件，

新收破产案件 26 件，审结 9 件；2020 年新收破产审查案件

92 件，审结 98 件，新收破产案件 81 件，审结 77 件。

图一：全市法院破产案件收结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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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展“执转破”工作以来，市法院按照“本院审查移

送、基层法院管辖”的原则开展“执转破”工作，通过执行

程序和破产程序的衔接，实现财产线索信息共享，妥善化解

一大批执行积案。截至 2020 年 12 月，市法院审查移送“执

转破”案件 5 件，因破产程序概括性执结完毕个体执行案件

近 120 件，成效显著。

（二）破产审判质效全面提升

1.推进破产案件繁简分流。将繁简分流机制引入破产审

判，构建分类处置机制，实行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截至 2020

年底，全市法院共适用简易快速审理机制审结破产案件 21

件，平均办案周期 62.71 天，大大缩短办案用时。

2.破产积案清理效果明显。2020 年 7 月开展破产积案清

理专项行动，在全市法院范围内清理破产积案，截至 2020

年底，111 件破产积案已审结 61 件。

3.依托网络平台降本提速。利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

件信息网”平台，网上发布公告、招募战略投资人、开展网

络送达。积极沟通破产管理人，通过网络形式进行债权申报、

召开债权人会议， 2020 年，全市法院基本完成网络公告全

覆盖；召开网络债权人会议 12 次，9000 余人参会；7000 余

名债权人通过微信小程序、阿里破产管理平台等完成网络债

权申报，有效减少破产费用支出。

（三）破产重整工作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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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工作的深入开展，破产重整程序日益

成为某些生产手段滞后但仍具有经济价值的企业“凤凰涅槃”

的重要手段，2018 年至 2020 年，全市法院共受理 19 件破产

重整案件，审结 10 件，其中莱州法院审理的庚辰球墨铸铁

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龙口法院审理的丛林集团有限公司及

二十三家关联公司合并破产重整案分别入选了 2018 年度、

2020 年度山东省破产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四）司法保障“僵尸企业”有序退出

随着全市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断深化，“僵尸企业”退市

处置成为重点工作。烟台法院积极运用司法手段，稳妥推进

“僵尸企业”有序退出市场，截至 2020 年底，全市法院共

受理“僵尸企业”破产案件 31 件，审结 20 件，其中市法院

受理 16 件，审结 12 件。

二、全市破产审判工作的发展趋势

（一）破产案件类型多样化

近年来，新收案件中破产重整案件比例逐渐增加，2015

年至 2017 年仅受理 1 起破产重整案件，2018 年至 2020 年，

受理 19 起破产重整案件，其中还包含了 7 起实质合并破产

重整案件以及 1 件预重整案件。

图二：全市法院新收破产案件类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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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破产企业类型多元化

受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影响，破产

企业的类型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破

产企业共涉及行业类别 40 余个，以传统制造业和加工业为

主，但值得关注的是，近三年全市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数量

不断增多，目前已达到 18 件，占比 13.53%。

（三）破产财产处置网络化

积极推动破产财产网络拍卖机制，制定《关于拍卖程序

中破产财产网上拍卖的实施办法（试行）》，充分发挥网络平

台受众面广、信息更新快的优势，指导破产管理人以网络拍

卖为最主要的处置方式处置破产财产，降低破产成本，提高

变现率。2020 年，全市共组织网络拍卖 150 余次，处置财产

近 16 亿元。在烟台捷林达通用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中，一宗破产财产经过 161 轮竞价，资产变现溢价率

高达 33.9%。

三、烟台法院破产审判的主要做法

（一）推进破产审判队伍建设

根据最高院、省高院“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工作要

求，在全市法院范围内组建破产审判团队，专门审理破产案

件。目前全市法院已组建了由 25 名员额法官组成的 14 个破

产审判团队，实现团队全覆盖。2020 年 11 月底，经市委编

办批准，市法院民二庭加挂破产审判庭牌子，进一步固化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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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审判队伍人员配置，推动破产审判常态化、规范化开展。

（二）健全破产审判工作机制

1.深入落实破产繁简分流机制。制定《关于推进破产案

件繁简分流建立简易破产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的指导意见》和

《关于破产案件简易快速审理的工作指引（试行）》，压缩破

产时限，简化审理程序，缩短办案周期。

2.完善办案指引机制。制定《企业破产重整案件审理规

范》，统一、规范全市法院审理程序和标准。加强破产“三

难”问题办理指引，主动向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法律依据或司

法建议，统筹解决资产负债清理难、职工安置难、资产变现

难等企业破产“三难”问题。

3.坚持破产企业甄别机制。运用听证会和现场调查等多

种方式对破产企业进行甄别，对具有挽救价值或暂时陷入困

境的企业推动进入重整、和解程序，最大化维护债权人利益，

帮助企业实现重生；对已无拯救价值的企业依法快速审结，

尽快促进财产变现，及时化解各类债务。

（三）构建破产府院联动机制

1.推动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与市政府、15

个市级职能部门共同建立府院联动机制，通过案件协调会议、

重大疑难案件会商等途径，统筹破产处置中的业务协调、信

息提供、维护稳定等工作。

2.成立破产费用援助资金。联合市财政局制定《破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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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援助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由市财政局进行拨款、从

其他破产案件管理人报酬中按比例提取等方式共同组成破

产费用援助资金，专门为“无产可破”案件提供资金援助，

有效解决“破产程序启动难”问题。

3.深化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出台《关于合作推进破产处

置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关于破产企业书式档案资料

查询、简易注销办理的操作规程（试行）》等文件，由税务

局、人社局、行政审批服务局、人民银行等职能部门，在管

理人账户开户、税费减免、职工权益保障、企业档案查询等

方面协同联动，统筹推进企业破产工作。

（四）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建设

1.推动成立破产管理人协会。与司法局共同推动成立烟

台市破产管理人协会，明确破产管理人协会章程和管理办法，

并于 2020 年 9 月登记成立烟台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为破产

管理人行业自治和自我监管提供组织保障。

2.加强破产管理人静态管理。制定《指定企业破产案件

管理人办法》，统一规范指定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的流程和

要求。制定《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指引》，指导和规范破产

管理人工作开展。

3.加强破产管理人动态考核。制定《管理人指定办法》

《管理人考核评价办法》等一系列文件，细化管理人考核评

价体系，通过“个案考评”和“年度考评”双重评价，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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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管理人工作监督和考核，作为确定管理人报酬的重要依据。

四、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一）进一步提升破产审判质效

持续完善破产审判工作机制，对于简易案件加强破产案

件简易快速审理机制适用，简化程序压缩时限；对于疑难复

杂的破产案件，由院庭长带头主办，提前分析研判可能出现

的问题，强化与职能部门协同配合，统筹推进。破产积案清

理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定期开展未结破产案件调度，力争

积案全部化解、新收的破产案件两年内终结破产程序。

（二）进一步提升破产审判便利化水平

推动破产企业处置府院联动机制常态化运转，做好与相

关职能部门对接，特别是在涉税业务办理、重整和解企业信

用修复、破产管理人财产调查和接管、职工安置、税收缴纳

减免等方面促进达成共识，便利破产管理人履职，加快推进

破产程序。

（三）进一步发挥破产审判职能

改进和创新工作方法，加强破产和解、预重整等程序的

运用，积极引导债权人和债务人通过庭外重组与庭内和解的

方式化解债权债务，避免进入破产程序。同时，严格把握破

产受理条件，审慎审理破产审查案件，甄别企业破产原因，

引导当事人选择恰当的破产程序化解破产企业债务危机。

（四）进一步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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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破产管理人选任和考核制度，拓宽管理人的种类及

来源，注重发挥破产管理人协会在管理人队伍指导、规范、

发展、淘汰和报酬保障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实行破产管理人

动态考评，提高破产管理人履职能力，推动破产管理专业化。

（五）进一步加强破产审判队伍建设

加强破产审判调研，探索开展破产审判法官与破产管理

人双向沟通交流，针对破产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展开座谈。

定期组织破产审判团队业务培训，把破产前沿理论和全市破

产审判实践相结合，提升破产审判队伍业务水平。

近三年来，烟台破产审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下一步，

烟台两级法院将继续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作用，大力开展

破产审判工作，为化解市场经济风险、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促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